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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姚留艺

亲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常有的事。但

发生意外时，无偿帮助的一方需要承担责

任吗？近日，嵊泗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纠纷案件。

【基本案情】
2024年8月，江苏一对姐妹携4名子

女到嵊泗旅游。当晚，姐妹二人陪同孩子

在下榻的民宿泳池中嬉水，因疏于照看，姐

姐年仅4岁的孩子不幸溺水身亡。事发

后，姐姐与民宿老板在当地调解委员会组

织下签署协议书，民宿老板因安全责任问

题，自愿赔偿70余万元。

同年9月5日，处理好孩子后事，姐姐

一纸诉状将同在事发现场的妹妹告上了法

庭，要求妹妹赔偿约90万元。嵊泗法院受

理了此案。

姐姐表示，当时姐妹二人轮流看护孩

子。现场，姐姐已告知妹妹，她会因咨询航

班事宜离开一会儿。其间，妹妹带着自己

孩子离开现场去卫生间，致溺亡事件发

生。姐姐认为，妹妹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

赔偿。

妹妹辩称，她一直在照看4个孩子，姐

姐向民宿工作人员咨询航班是在吧台及民

宿内，并未转移监护责任。孩子溺亡是意

外事件，家人间共同游玩发生意外后，一方

请求另一方承担赔偿违反家庭伦理。

经法院审查，事发时，姐姐在吧台咨询

航班事宜，妹妹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上卫生

间，此后其余孩子陆续回到房间，留下姐姐

4岁的女儿仍在泳池嬉水，无人看护。18

时50分左右，妹妹到泳池查看，发现孩子

溺水，立刻喊来姐姐与工作人员急救，工作

人员随即呼叫120，数小时施救无效后孩

子死亡。

法院认为，父母有保护未成年子女的

权利和义务。本案中，4岁孩童缺乏安全

意识与自救能力，在场的孩子母亲是事故

发生的第一责任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姐

姐自始至终未离开民宿大厅，应当有相应

意识和能力履行监护和保障孩子安全的义

务。此外，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监护

转移的事实，姐妹二人间未成立委托监管

的关系。即使假定妹妹需共同承担监护责

任，家人之间的侵权行为应严格限定在故

意或重大过错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主观过

错。妹妹在孩子嬉水过程中一直履行照看

义务，在意外发生后第一时间施救，并不存

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错。因此，法院驳回

姐姐赔偿诉请。

【法官提醒】
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友善

的精神内涵，应鼓励家人亦或陌生人，彼此

好意照看、好意帮助。在非故意或重大的

过错情况下，“好意”并不应当承担责任，判

决赔偿反而助长自私冷漠的社会风气。

《人民法院报》刘熠博 孙璐 刘方昊

生活中，因黄灯亮起后驾车越过停止线

一般不会被罚款、扣分，因此许多人认为“抢

黄灯”的行为不违法，而事实上，“抢黄灯”违

反了交通安全法规，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造

成交通事故则须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近日，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一

起“抢黄灯”轿车与“闯红灯”摩托车相撞引

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依法作出

了裁判。

【基本案情】
2023年7月，陈某驾驶轿车沿市区道路

由东向西行驶，行至某交通繁忙的十字路

口、车头未越过停止线时黄灯亮起，陈某驾

车越过停止线继续行驶，不料撞上一辆自西

向东左转弯且闯了红灯的摩托车，造成摩托

车驾驶人吕某、乘坐人王某受伤。

两名伤者均住院治疗一个月左右。经鉴

定，吕某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王某的伤情构

成九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陈某、

吕某驾驶机动车均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认

定陈某、吕某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王某不承

担责任。陈某对该认定结论不服，申请复核，

上级公安交管部门复核后予以维持。

2023年11月，吕某、王某诉至宛城区人

民法院，要求陈某以及承保陈某所驾轿车交强

险的保险公司赔偿吕某、王某各项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对事故

责任认定不当，吕某应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某

应负事故次要责任，因此，陈某及保险公司应

对吕某、王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吕

某、王某应对自身损失承担70%的责任。吕

某、王某不服，上诉至南阳中院。

南阳中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事故现场监

控视频能够确认，在黄灯亮起的一瞬间，陈

某所驾车辆尚未越过停止线。陈某驾车行

驶至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在黄灯亮起后不

按规定停车等待，试图强行通过路口，导致

其所驾车辆与“闯红灯”的摩托车相撞，造成

两人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抢黄灯”

的陈某与“闯红灯”的吕某均未尽到规范、安

全、文明驾驶的义务，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

信号通行”的规定，其过错程度相当，因此，

陈某、吕某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同等责任，

陈某应当对吕某、王某的各项损失承担50%

的赔偿责任。

法院遂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吕某8万余

元、王某9万余元，陈某赔偿吕某1万余元、

王某4万余元。

【法官提醒】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操作规范安全

驾驶、文明驾驶，在通过路口时，要仔细观察

交通信号，密切关注前方交通状况，提前发

现各种不安全因素，适时调整行驶方向和速

度。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

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

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

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

灯表示：（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

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

通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

可以继续通行；（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

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第十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

示通行的，一次记6分。 黄灯表示警示，

是绿灯与红灯之间的过渡，提醒车辆驾驶人

和行人交通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黄灯的

设置能够起到清空交叉路口车辆，避免堵

塞，减少事故等作用。车辆驾驶人看到黄灯

亮起，应当立即减速，并观察车辆位置和路

口情况。车头尚未越过停止线的，应当停车

等待绿灯。车头已经越过停止线的，可以停

车等候，也可以在不会造成危险、不影响其

他车辆和行人的情况下继续行驶。在一些

地区，黄灯亮时车头尚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

如果越线继续行驶，公安交管部门并不罚

款、扣分，但这只是一种人性化的执法方式，

并不代表“抢黄灯”是合法行为。严格遵守

交通法律法规，才能保证人身财产安全，避

免陷入纠纷。

《三湘都市报》虢灿 赵丹 邱鸿莹

男子醉驾撞上其他车辆，导致

对方司机受伤，取保候审期间偶遇

女子轻生，与同伴合力成功施救。

法院认为，男子有重大立功表现，

从轻处罚。近日，湖南高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了这起典型案例。

2021年 8月9日23时，岳阳

人徐某醉酒后开着小车上道路行

驶，行驶至岳阳市岳阳楼区建湘路

天伦城路段时，与左转弯掉头的王

某驾驶的小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

受损、王某面部贯通伤、左侧第二

肋骨骨折、脑震荡的交通事故。

经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徐某负

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经鉴

定，事发时徐某为醉驾。案发后，

徐某赔偿了王某的经济损失并取

得谅解。就在徐某取保候审时，他

与朋友在岳阳南湖水上运动中心

散步，跳入湖中合力将轻生女子救

起，交给赶来现场的民警。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徐某醉酒

在公共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其行

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其明知他人

报警，仍跟随救护车积极救治被害

人王某，并在医院等候公安民警前

往医院处理，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系自首，并认罪认罚，可从轻

处罚；徐某在日常生活中舍己救

人，可认为该行为属有利于社会的

突出表现，属重大立功，可从轻处

罚；徐某积极赔偿王某的经济损

失，取得王某的谅解，可酌情从轻

处罚。徐某醉驾机动车辆，导致发

生人员受伤及车辆损伤的交通事

故，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应从重处

罚，但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

现，可以适用缓刑。据此，对徐某

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

刑2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全面取消
1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

（试行）》对外公布。其中提出，健

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

台，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

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

策。

新华社 王鹏 作

因孩子意外溺亡，亲姐妹打上官司

好意照看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黄灯亮后越线行驶亦属于违法行为
法院：“抢黄灯”造成事故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男子取保候审期间
跳湖救人获从轻处罚


